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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阳县财政局 千阳县发展和改革局

关于公布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

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的通知

各相关执收单位 :

为持续优化菅商环境,规范非税收入收缴,进一步加强我

县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工作,切 实提高收费政策

透明度,根据 《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公布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的通知》(陕

财税 匚2024彐 9号 )和 《宝鸡市财政局 宝鸡市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 关于公布全市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的

通知》(宝市财办法 匚2024〕 ⊥7号 )相关要求,结合我县实际,

对我县现行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进行了

更新和修订。现将修订后的《千阳县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》《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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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县行政事业性收费 (含涉企)目 录清单》(以下简称 《目录

清单》)予 以公布,请认真遵照执行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严格执行,实现目录清单动态管理。一是各相关执收

单位要严格按照 《目录清单》规定的收费项目、征收范围、收

费标准和资金管理方式执行。凡未列入 《目录清单》或未经省

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财政、发改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,一律不

得执行,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。二是对 《目录

清单》公布后,国家、省政府批准立项、取消或调整的收费项

目,按照其文件要求执行。三是执行过程中对因政策变动确需

调整收费政策和 《目录清单》的,各相关执收单位应及时向财

政、发改部门反映,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,并报送相关调

整政策文件依据。县财政局、发改局按照调整后收费政策依据 ,

对 《目录清单》进行调整,确保 《目录清单》实现动态管理。

二、及时公布,落实收费公示制度。各相关执收单位应在

收费场所、门户网站以醒目的方式对外公布收费项目名称、政

策依据、征收标准和投诉举报电话,主动接受社会监督,坚决

杜绝乱收费行为,切实打造公开透明的
“
阳光收费

”。本 《目

录清单》编制时间截止日期为 2024年 ⊥2月 31日 ,此前公布

的 《目录清单》与本 《目录清单》不符的,以本 《目录清单》

为准,其收费项目、征收范围、收费标准和资金管理方式应严

格按照本 《目录清单》执行。《目录清单》公布后,有调整的

收费项目也应及时动态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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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沟通,强化监督合力。财政、发改和市场监管部

门将对 《目录清单》执行情况、收费公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,

各相关执收单位也应依法执收,对执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

沟通反映,切实打造公开透明的
“
阳光收费

”。

四、相关事项。本件所列 《目录清单》将上传至千阳县人

民政府官网(http://-。 qianyang。 gOv。 Gn/),请各相关执收

单位自行下载。

附件:1。 千阳县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

2。 千阳县行政事业性收费 (含涉企)目 录清单

3.千 阳县考试考务费目录清单

千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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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件主动公开 )

2025年 1月 17日 印发千阳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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